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31177號
訴願人：賴OO     地址：南投縣OO鄉OO村OO巷OO號
                 送達處所：臺中市OO區OO路O段OOO之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舊有合法房屋證明書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2月12日魚鄉建字第1130016740號函駁回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13年11月6日(113.11.7魚鄉收字第16740號)繕具南投縣OO鄉OO村OO巷OO-O號房屋(地號：OO鄉OO段OOO地號、重測前：OOO段OOO-OOO地號)實施非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前建築物完成證明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審核，原處分機關辦理現地勘查及附件資料覈查後，以房屋現況及檢附文件無法佐證本案符合核發證明之規定(即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訂定發布前建築物)不予核發，並建請依現行法規辦理建築物補照事宜，訴願人不服該處分提出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建築法第3條第3項：「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範圍、申請建築之審查許可、施工管理及使用管理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第100條：「第三條所定適用地區以外之建築物，得由內政部另定辦法管理之。」；內政部分別於66年1月19日訂頒之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62年12月24日訂頒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合先敘明。
2、 又依內政部63年3月8日台內營字第575150號函：「建築法修正公布前之合法房屋在省(市)建築管理規則未訂定前，如能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者，准予接水、接電：1房屋謄本建築執照或建物登記證明2戶口遷入證明3完納稅捐證明4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收據。」、89年4月24日台八九內營字第8904763號函：「本部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台八九內營字第八九二八八九號函頒『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原建築基地面積及樓地板面積認定要點』第二點規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依本條例重建時，起造人應檢附八種證明文件之一，據以認定之。準此，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可檢附下列證明文件之一：(一)建築執照、(二)建物登記證明、(三)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四)載有該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調查清冊或卡片之謄本、(五)完納稅捐證明、(六)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七)戶口遷入證明、(八)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據以認定之。」、91年3月19日內授營建管字第0900018726號函：「旨揭『實施建築管理前』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定認定：(一)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係指當地都市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二)在實施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公布之日期。(三)前二項以外地區，本部訂頒『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依該辦法指定實施地區之日期亦適用之。(四)供公眾使用及公有建築物均應實施建築管理，尚無需認定實施建築管理之基準日期。」。
3、 惟查本案訴願人所提出實施非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前建築物完成證明申請書檢附之資料：土地登記簿及地籍圖謄本(附建物實測圖說)、用電證明、最初設籍查詢公文、航測及遙測圖、建築物現況照片、切結書等，其中：1.電表裝表供電時間為98年7月15日、2.最初設籍日期為77年8月29日，均非在實施建築管理規定前，且遙測照片與本案申請地點不符，是以原處分機關審核後不予核發建築物證明並無違誤。
4、 另訴願人爰引建築法第73條第1項第4款規定，稱居所老舊確實有接水電之民生需求，檢附事證資料提出辦理部分，老舊房舍若為日常民生所需，得依魚池鄉未領使用執照建築物接用水電申請書申請接用水電，惟本案未出具合規書件(戶籍謄本【戶口遷入證明】、個人與全戶財產清冊、房屋稅單【完納稅捐證明】、門牌初編證明等)向原處分機關辦理申請，原處分機關於匯整相關法規後，建請訴願人依規辦理建築物補強及補照申請，以利後續民生需求使用。附帶說明。
五、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114年5月14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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